
楚雄彝族自治州教育体育局

楚雄州教育体育局关于做好“五一”劳动节期间
学校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

各县市教育体育局，楚雄技师学院，州属各学校：

根据《云南省教育厅关于 2020年春季学期开学的通知》（云

教函〔2020〕53号）精神，我州继初三、高三于 3月 23日正常

开学后，通过综合研判，中职学校、普通中学非毕业年级于 4

月 20日开学，小学 4—6年级将于 4月 26日开学。

鉴于目前疫情防控“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”形势仍然严峻，

为确保师生身体健康和校园疫情防控安全，遵照省教育厅云教

函〔2020〕53号文件关于“为弥补受疫情影响的教学时间，各地

各校可以通过优化教学安排，适当调整节假日及暑假时间等方

式完成教学任务”的规定精神，经请示有关部门同意，全州中等

职业学校、中小学 2020年“五一”劳动节期间，正常开展教育教

学活动，周末双休按原规定执行。

请各县市按照本通知精神，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楚雄州教育体育局

2020年 4月 24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
